
證券業務流動短訊服務 

注意事項 

1. 本行的證券業務流動短訊服務適用於採用 GSM 或 PCS 制式(不適用 CDMA 制

式) 的手提電話及任何電訊服務供應商。

2. 當客戶完成證券交易指示，本行可選擇以電郵或短訊任何一種方式發出通知至

客戶於本行記錄的電郵地址 / 流動電話號碼，即使客戶或曾告知本行欲同時以

電郵及短訊方式收取通知。

3. 已登記證券業務流動短訊服務的證券客戶，經本行櫃檯、專人接聽投資交易專

線或自動化股票交易專線辦理股票買賣的成交結果，均以流動短訊形式回覆至

閣下在本行登記的手提電話號碼，本行將不會另行致電通知。

4. 如閣下於上午市時段落盤，其後於中午 12:00 至 1:00 的休市時段發出更改或

取消指示，有關處理結果須待午市重開後才透過流動短訊回覆閣下。

5. 以流動短訊方式發出通知（包括但不限於股票交易覆盤），被視為有效的通知。

如對短訊內容有疑問，請主動聯絡本行查詢。

6. 閣下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接收流動短訊內容。如選擇中文，請確保閣下的手機

能顯示繁體中文。

7. 各款手提電話的短訊儲存量並不相同，請閣下經常清除舊有的短訊，以確保您

的手提電話有足夠的短訊儲存容量，否則有可能無法接收新的短訊。

8. 由於文字短訊不可被轉駁，即使閣下將接收短訊的流動電話號碼轉駁至其他電

話號碼，有關短訊仍會被傳送至閣下原來登記的流動電話號碼。

9. 如閣下已申請漫遊服務，則仍可在外地享用證券業務流動短訊服務，請閣下自

行向手提電話服務供應商了解有關收費詳情。

10. 閣下如需更改接收流動短訊的手提電話號碼或取消使用有關服務，請親臨本行

各分行或致電專人接聽服務專線辦理有關手續。

11. 閣下如對本注意事項內容有查詢，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988 2388。如需查閱 

有關「服務條款」，請瀏覽 www.bochk.com。

12. 本注意事項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分歧，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。

http://www.bochk.com/

